
聯緯 109 年 12 月電子報 

本所電子報係整理上月份財政部所發佈新聞稿或新佈頒法令，擇較常使用的資訊

彙集而成，主要係提供本所人員及本所客戶企業業主或會計人員持續進修之參考。 

聯緯新聞 
 永騰企業及無形資產評價有限公司邀請本所莊嘉文會計師，預計於 12 月 22 日假交

大育成中心主講「109 年度新修法令或函令說明」，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本所呂仁琦會計師受邀於 11 月 17 日假交大育成中心主講「扣繳講很大！！！」，活

動圓滿結束，感謝各界參與。 
 本所莊嘉文會計師受邀於 11 月 24 日假中華大學專題講授「新創事業財務管理與資

金運用」，活動圓滿結束。 
 109 年度扣繳申報作業將於 110 年一月開始，請各事業提前準備相關資訊的整理收集

與核對，提早規劃或配合相關作業。 
 特定工廠申請作業已公告施行逾半年，政府近期將加強宣導及事後管理與稽核，請

符合相關工廠登記資格者能提早準備與應對。 
 營業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得申請退還營業稅溢付稅額，

相關申請表格及審核作業原則皆公告，請各營業人評估是否適用或申請。 
 110 年一、二月份統一發票將於十二月底前發送給客戶，110 年度十一至十二月份營

業稅申報工作將於 110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申報，請客戶提早整理 109 年度十一至十

二月的進項及銷項發票，並交付本所，以利申報及帳務作業於時間內完成。 
 
109 年 11 月份財政部發佈重要新聞稿摘錄 
1.有關個人、醫療（事）機構、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自政府領取補助之相關課稅規定 
2.訂定納稅義務人之行為同時構成行為罰及漏稅罰採擇一從重處罰之相關規定 
3.公告依已簽署生效協定得就國別報告進行有效資訊交換之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4.有關個人、醫療（事）機構、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自政府領取補助之相關課稅規定 
5.借新還舊「增額貸款」所增加之利息支出，非屬購屋借款利息，不得列報購屋借款利息

扣除額 
6.營利事業發生銷貨退回時，應列報於發生退回之年度 
7.營利事業隨銷貨附贈禮券應於銷售時認列收入，不得遞延 
8.營利事業列報境外投資損失，應檢附實質營運事業營業虧損證明文件 
9.個人出售繼承之房地併同繼承金融機構貸款餘額應如何申報房地交易所得 
10.營利事業漏報所得，即使經核定為虧損，仍應受罰 



11.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將於 110 年 1 月 1 日停用，請營業人儘速規劃轉換使用電子發票

或其他種類發票 
12.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始完成以盈餘實質投資，可申請更正退稅 
13.妥善運用所得稅協定優惠規定，別讓權益睡著了！ 
 
財政部１０９１１２５台財稅字第１０９０４６２９９８０號令 
1.有關個人、醫療（事）機構、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自政府領取補助之相關課稅規定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而依本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第 53 條或其他法律規定，自政府領取之補貼、

補助、津貼、獎勵及補償（下稱各項補助），免納所得稅。適用上開免稅規定者，為本條

例、傳染病防治法第 53 條等規定或其授權辦法所定之補助對象及所領取之各項補助。 
二、政府機關（單位）給付前點免納所得稅之各項補助時，免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

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三、醫療（事）機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取得第 1 點之各項補助，應列為取得年度之

免稅收入，其必要成本及相關費用得核實認列，無須個別歸屬或分攤於該免稅收入。 
 
財政部１０９１１０３台財稅字第１０９０４６３４１９０號令 
2.訂定納稅義務人之行為同時構成行為罰及漏稅罰採擇一從重處罰之相關規定 
一、納稅義務人之行為同時構成行為罰及漏稅罰規定，依司法院釋字第 503 號解釋及行

政罰法第 24 條規定，應採擇一從重處罰者，包含但不限於下列情形： 
（一）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構成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45 條、

第 46 條或第 49 條，同時涉及同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 
（二）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構成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同時涉及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

定。 
（三）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構成營業稅法第 45 條或第 46 條，同時涉及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

及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 
（四）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構成貨物稅條例第 28 條第 1 款，同時涉及同條例第 32 條第 1
款規定。 
二、廢止本部 85年 4月 26日台財稅第 851903313號函、85年 11月 6日台財稅第 851922008
號函及 101 年 5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0104557440 號令有關 85 年 4 月 26 日台財稅第

851903313 號函部分。 
 
財政部１０９１１０３台財際字第１０９２４５１９４８１號公告 
3.公告依已簽署生效協定得就國別報告進行有效資訊交換之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一、本準則第 22 條之 1 第 3 項第 2 款規定，稽徵機關得依已簽署生效協定取得國別報告

之國家或地區及適用情形說明如下。但稽徵機關未能經由各該國家或地區實際取得跨國

企業集團之國別報告者，該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成員應依同條第 7 項但



書規定送交國別報告： 
（一）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於 106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國別報告：日本及紐

西蘭。 
（二）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於 107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國別報告：澳大利亞。 
（三）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於 108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國別報告：瑞士。 
二、本準則第 22 條之 1 第 2 項第 3 款規定，稽徵機關無法依已簽署生效協定實際取得國

別報告之國家或地區如下： 
（一）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法國、甘比亞、德國、匈牙利、印度、

印尼、以色列、義大利、吉里巴斯、盧森堡、北馬其頓、馬來西亞、荷蘭、巴拉圭、波

蘭、塞內加爾、新加坡、斯洛伐克、南非、史瓦帝尼、瑞典、泰國、英國及越南。 
（二）澳大利亞。但僅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之國

別報告。 
（三）瑞士。但僅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之國別報

告。 
三、本部 108 年 11 月 6 日台財際字第 10824521920 號公告，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財政部１０９１１２５台財稅字第１０９０４６２９９８０號令 
4.有關個人、醫療（事）機構、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自政府領取補助之相關課稅規定 
說明：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依本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第 53 條或其他法律規定，自政府領

取之補貼、補助、津貼、獎勵及補償（下稱各項補助），免納所得稅。適用上開免稅規定

者，為本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第 53 條等規定或其授權辦法所定之補助對象及所領取之各

項補助。 
二、政府機關（單位）給付前點免納所得稅之各項補助時，免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

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三、醫療（事）機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取得第 1 點之各項補助，應列為取得年度之

免稅收入，其必要成本及相關費用得核實認列，無須個別歸屬或分攤於該免稅收入。 
 
5.借新還舊「增額貸款」所增加之利息支出，非屬購屋借款利息，不得列報購屋借款利息

扣除額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說明，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之 5 規定「購屋借款利息」

得以作為扣除額，係為實現住者有其屋之政策目的，以減輕納稅義務人經濟負擔，是須

為原始購屋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始有其適用，至因其他原因貸入款項所支付之

利息，則無法列報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如有轉貸或增貸，僅能就原始購屋

貸款餘額部分所支付之利息列報扣除，且應檢附轉貸的相關證明文件，如原始貸款餘額

證明書及清償證明書等影本供核，以證明新借款與原購屋借款有關。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 103 年間購買自用住宅向 A 銀行貸款 10,000,000 元，嗣考量貸款利

息及實際需要，以借新還舊方式，於 107 年初向 B 銀行轉貸 12,000,000 元。其中 8,000,000
元用以償還 A 銀行貸款餘額，其餘 4,000,000 元屬增額貸款，甲君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可

列報之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應依 B 銀行 107 年度繳息清單利息金額 140,000
元，按 A 銀行貸款餘額 8,000,000 元占 B 銀行貸款金額 12,000,000 元之比例計算。若甲

君 107 年度無列報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則其可申報之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為

93,333 元〔140,000 元*（8,000,000 元∕12,000,000 元）〕。 
 
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如有將原房貸轉貸至其他金融機構之情事，應妥善保存相關文件，

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檢具相關憑證，就原始貸款未清償額度內支付之利息，

列報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並非扣除轉貸後的全部利息支出，。 
 
6.營利事業發生銷貨退回時，應列報於發生退回之年度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出售商品，因損壞或其他原因遭客戶退回者，若出售

年度與退回所屬會計年度不同，應於發生退回之年度列報銷貨退回。 
該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銷貨退回已在帳簿記錄沖轉

並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20 條規定取得憑證，或有其他確實證據證明銷貨退回事實者，

應予認定。未能取得有關憑證或證據者，銷貨退回不予認定，其按銷貨認定之收入，並

依同業利潤標準核計其所得額。另依財政部 67 年 7 月 3 日台財稅第 34268 號函規定，營

利事業之銷貨於次年度發生退回，其銷貨退回因所屬會計年度不同，應列為次年度銷貨

退回處理。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未列報銷貨退回，嗣後於 109
年間因產品瑕疵及逾保存期限問題，遭到客戶退貨，發生銷貨退回 200 萬元，甲公司主

張前述銷貨退回係源自 107 年度銷貨，故應列報於 107 年度之銷貨退回，惟查其客戶出

具之銷貨退回證明單等相關文據，實際發生銷貨退回為 109 年度，依前開規定，該銷貨

退回應列報於實際發生退回之年度（即 109 年度）。 
 
7.營利事業隨銷貨附贈禮券應於銷售時認列收入，不得遞延 
營利事業銷售貨物或勞務附贈之禮券、獎勵積點或保固服務等之相對應收入，財務會計

處理依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下簡稱 IFRSs）規定該等相對應收入，應轉列為遞延收入，

俟客戶兌換時再予認列。惟稅務申報認定銷售貨物或勞務與隨貨附贈禮券、獎勵積點及

保固服務為一筆交易，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5 條之 3 規定，該等相對應收入

應於銷售時認列，不得遞延。 
該局舉例說明，百貨公司銷售貨物時附贈商品金額抵用券收入 3 千萬元，其依 IFRSs 規
定予以遞延，惟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仍應於銷售貨物時，申報抵用券收入，

以免經國稅局查獲漏報予以處罰。如營利事業自行發現短漏報該等營業收入，於該局查

核或未經人檢舉前，自行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及加



計利息，得予免罰。 
 
8.營利事業列報境外投資損失，應檢附實質營運事業營業虧損證明文件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說明，營利事業列報境外被投資公司減資彌補虧損產生之已實現投資

損失，以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紀錄決議為減資基準日之證明文件，倘境外被投資公司無

實質營運活動，則應提供該無實質營運之境外公司轉投資具實質營運之事業營業虧損而

致被投資公司產生虧損之證明文件，始得認列。 
該局表示，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 條第 2 款規定：「投資損失應有被投資事業

之減資彌補虧損、合併、破產或清算證明文件。但被投資事業在國外且無實質營運活動

者，應以其轉投資具有實質營運之事業，因營業上虧損致該國外被投資事業發生損失之

證明文件，並應有我國駐外使領館、商務代表或外貿機關之驗證或證明；在大陸地區者，

應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團體之

證明。」 
 
該局進一步說明，日前查核甲公司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列報已實現投

資損失 7 億 3 仟 9 百萬餘元，經查甲公司 100%轉投資於開曼群島註冊之 A 公司，A 公

司 100%轉投資於薩摩亞群島註冊之 B 公司，B 公司 100%轉投資設於大陸東莞之 C 公司，

甲公司檢附 A、B 公司單一股東決議減資彌補虧損之會議紀錄，並經臺灣地區公證之投

資損失證明文件列報投資損失，惟依前揭規定，A、B 公司並無實質營運活動，仍應檢附

B 公司轉投資具實質營運之 C 公司營業虧損致 A、B 公司發生虧損之證明文件，因實質

營運之 C 公司設於大陸地區，前揭證明文件並應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關或團體證明，因甲公司無法提示，故剔除該投資損

失，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9.個人出售繼承之房地併同繼承金融機構貸款餘額應如何申報房地交易所得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個人繼承房地時，若併同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房地為擔保向

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餘額，該貸款餘額超過繼承時之房地現值部分，屬其因繼

承該房地所產生之額外負擔。日後出售該房地時無論依舊制或房地合一新制規定計算交

易所得時，該貸款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地現值合計數，且確由該個人實際負擔償還部分，

得自房地交易所得中減除。 
該局以房地合一新制範圍舉例說明，甲君 107 年 2 月 1 日繼承其父親在 105 年 3 月 1 日

購入之 A 房地（繼承時房地現值合計 300 萬元），併同繼承其父所遺以 A 房地向金融機

構貸款餘額 600 萬元，甲君 109 年 5 月 1 日以 1,000 萬元出售 A 房地（必要費用 50 萬元；

107 年至 109 年物價指數未調整；土地漲價總數額 50 萬元），屬於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房

地合一稅制課稅範圍，於計算 A 房地之課稅所得如下： 
 
房地交易所得＝房地售價 1,000萬元－繼承時房地現值 300萬元－必要費用 50萬元＝650
萬元 



繼承取得房地之額外負擔＝實際負擔貸款餘額 600 萬元－繼承時房地現值 300 萬元＝300
萬元 
應課稅所得＝房地交易所得650萬元－額外負擔300萬元－土地漲價總數額50萬元＝300
萬元 
 
該局提醒，個人出售因繼承不動產併同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不動產為擔保向金融機構

抵押貸款之餘額，並確由該個人實際負擔償還者，始可適用減除上述額外負擔之規定；

如係個人繼承過戶登記後，為擔保自己之債務，才以該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之貸

款餘額，則不適用。 
 
10.營利事業漏報所得，即使經核定為虧損，仍應受罰 
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3 項規定，已依法辦理結算申報之營利事業，

因營業虧損致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無應納稅額者，應就短漏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處 2 倍以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下同）90,000
元，最低不得少於 4,500 元。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全年所得為虧損 4,000,000
元，嗣經國稅局查獲其漏報其他收入 600,000 元，雖加計該筆漏報之其他收入，全年所得

額仍為虧損，並無應納稅額，惟依據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3 項規定，仍應就短漏報所得

額 600,000 元，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20%計算金額 120,000 元（600,000
元*20%），裁處 0.5 倍罰鍰 60,000 元。 
 
11.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將於 110 年 1 月 1 日停用，請營業人儘速規劃轉換使用電子發票

或其他種類發票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為落實節能減碳並推動電子發票政策，財政部於 108 年 5 月 24
日修正發布「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32 條規定，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將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另該局強調，營業人如因營業性質或規模等因素考量，無意願導入電子

發票者，亦可改用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7 條規定的其他種類統一發票作為因應。 
 
12.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始完成以盈餘實質投資，可申請更正退稅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 107 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未分配盈餘，於當年度盈餘發生年度之次

年起 3 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達新

臺幣（下同）100 萬元，得列為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未分配盈餘申報後始完成

投資，且該投資達 100 萬元，應於完成投資之日起 1 年內，更正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書，退還溢繳稅款。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完成投資之日係指最後一筆投資日，投資日認定須符合以下規

定： 
一、建築物： 
（一）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 



（二）興建者，以建設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無須核發使用執照者，以建築

相關證明文件載明之完工日期為準。分期興建者，以各分期興建完竣驗收日期為準。 
二、軟硬體設備：以交貨日為準。分期興建或分批交貨者，以各分期興建完成驗收日期

或各批設備交貨日期為準。 
三、技術：以取得日期為準。其所購置技術屬系統整體設備不可分之一部分者，得依前

款規定認定之。 
 
國稅局舉例說明，A 公司會計年度為曆年制，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 1,000 萬元，以盈餘進

行實質投資購置機器設備，於 108 年 10 月 30 日交貨並支付 120 萬元，辦理 107 年度未

分配盈餘申報時，申報減除 120 萬元，餘額按未分配盈餘稅率 5%計算，須繳納未分配盈

餘加徵稅額 44 萬元【（1,000 萬元-120 萬元）*5%】；嗣於申報後，又添購機器及貨車，並

分別於 109 年 10 月 1 日及 110 年 7 月 1 日交貨並支付款項 250 萬元及 300 萬元，符合實

質投資規定，得自最後一筆投資日（110 年 7 月 1 日）起 1 年內申請更正 107 年度未分配

盈餘減除 670 萬元【120 萬元+250 萬元+300 萬元】，退還溢繳稅款 27.5 萬元【44 萬元-
（1,000 萬元-670 萬元）*5%】。 
 
13.妥善運用所得稅協定優惠規定，別讓權益睡著了！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我國營利事業在國際間從事經濟活動，應注意所得取得的來源

國家（下稱他方締約國），是否與我國有簽署所得稅協定。自他方締約國取得的所得，應

優先適用所得稅協定減、免稅優惠規定，否則因未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而在他方締約國

溢繳的稅款，在我國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將無法列報扣抵。 
例如，甲公司 107 年度派遣工程師到越南為客戶 A 公司提供技術服務，所收取的報酬新

臺幣（下同）100 萬元，已在當地繳納所得稅款 5 萬元，但是依「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與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以下簡稱臺越

協定）規定，甲公司提供技術服務的營業活動並未在越南構成臺越協定所稱「固定營業

場所」，屬該協定第 7 條規範之營業利潤，應僅由我國對該技術服務報酬課稅，越南應給

甲公司該營業利潤免稅。因此，甲公司在越南未依據臺越協定申請適用營業利潤免稅而

溢繳的 5 萬元稅款不得申請扣抵，但可持我國居住者證明向越南的稽徵機關申請退還。 
 
該局特別提醒，目前我國與 33 國已簽署所得稅協定，公布於財政部網頁，總機構在我國

境內的營利事業，如有取自所得稅協定他方締約國的所得，可向所轄國稅局申請居住者

證明，憑以向他方締約國申請依所得稅協定免稅或適用較低的稅率，避免在他方締約國

溢繳稅款。 
 
 


